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鳳簡字第400號

原      告  奚培芝  

訴訟代理人  陳羿伶  

被      告  雷諾瓦大廈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俊清  

訴訟代理人  陳清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0號「雷諾

瓦大廈」（下稱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患有小兒麻

痺，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系爭大樓為地上12層之集合住

宅，共約170戶住戶，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7條規

定，被告應設置扶手、坡道等無障礙設施，乃被告竟怠於為

之，造成伊於民國113年2月12日晚上7時許，自系爭大樓大

門走出下階梯時跌倒，受有左側股骨骨折之傷害。伊因被告

上開消極不作為受傷，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77,118

元，並需由他人全日看護38日，受有看護費用76,000元之損

害。又伊因傷受有精神上之痛苦，亦得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

3萬元。以上金額合計183,118元，為此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如數賠償等情，並聲明：被告

應給付原告183,1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對於原告於前揭時、地跌倒受傷，且伊未於系

爭大樓大門設置扶手、坡道等無障礙設施之事實，並不爭

執。惟系爭大樓於87年間完工並取得使用執照，迄未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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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應認關於無障礙設施之設置符合當時法律規定。又系爭

大樓管理室備有活動式斜坡，但原告於事發時未使用輪椅，

亦未要求值班管理員協助，且原告居住系爭大樓多年，其間

均自行進出大門，不曾發生跌倒情事，本件事故實乃因原告

下階梯時自己不慎跌倒所致，與伊未設置扶手、坡道等無障

礙設施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原告跌倒受傷，既與伊未

設置扶手、坡道等無障礙設施無關，則其依侵權行為法律關

係，請求伊賠償損害，即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

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

人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

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

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而民法第184條第2項雖推定

行為人有過失，惟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仍須證

明行為人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其所受損害間，有相當

因果關係存在，乃屬當然。

　㈡經查，系爭大樓係於86年7月6日開工，於87年間興建完成，

並經高雄縣政府建設局於87年8月28日核發使用執照，業據

被告提出使用執照為證（見本院卷第121頁），復為兩造所

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7、98頁），堪認屬實。又96年7月11

日修正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規定：「各項

新建公共建築物、活動場所及公共交通工具，應規劃設置便

於各類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未符合規定

者，不得核發建築執照或對外開放使用」，而94年1月21日

修正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70條則規定集合住

宅至少必須設置1處坡道及扶手。觀諸原告所提出系爭大樓

竣工圖（見本院卷第87頁、卷內證物袋），其上公共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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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檢討部分記載「……⑴坡道及扶手（技

術規則第171條）：本案高差20CM設計坡長120CM，坡度為1/

6 OK！……」，而原告自陳：伊居住系爭大樓20多年，大門

現況始終沒有改變等語（見本院卷第97頁），被告則陳稱：

系爭大樓20幾年間不曾被要求改善無障礙設施，當初建設公

司也是依照現況交屋等語（見本院卷第98頁），互核以觀，

堪認系爭大樓關於無障礙設施之設置應符合當時法令規定。

原告主張：伊請教建築設計師及政府建築課單位確認系爭大

樓違反關於無障礙設施之法律規範云云，與上開證據資料不

符，復未據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憑信。

　㈢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7條固規定：「新建公共建築物及

活動場所，應規劃設置便於各類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

施及設備。未符合規定者，不得核發建築執照或對外開放使

用。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至少於其室外通路、避難層坡

道及扶手、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室內通路走廊、樓

梯、升降設備、哺（集）乳室、廁所盥洗室（含移動式）、

浴室、輪椅觀眾席位周邊、停車場等其他必要處設置無障礙

設備及設施。其項目與規格，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其

相關法令或依本法定之。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之無障礙設

備及設施不符合前項規定者，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令其

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改善。但因軍事管制、古蹟維

護、自然環境因素、建築物構造或設備限制等特殊情形，設

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確有困難者，得由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

負責人提具替代改善計畫，申報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定，並核定改善期限。」，而系爭大樓大門未經設置扶手、

坡道等無障礙設施，固亦為兩造所不爭執。然系爭大樓階梯

高度約17公分，為兩造所自陳（見本院卷第98頁），依內政

部於101年5月25日修正公布之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

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第9條第1款規定，建築物避

難層主要出入口高低差障礙，受限於建築結構無法退縮且因

緊鄰騎樓或人行道，無法設置坡道之空間者，如高低差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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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32公分，建築物設有服務人員者，可使用活動式斜坡版

（坡度不得大於6分之1），並於入口處設服務鈴，由服務人

員提供協助之方式改善；110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之既有公

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第12

條第1款亦規定建築物避難層主要出入口高低差障礙，受限

於建築結構無法退縮且因緊鄰騎樓或人行道，無法設置坡道

之空間者，可使用活動式斜坡版、設置輪椅昇降臺或樓梯附

掛式輪椅昇降臺等設備，並設有服務鈴，由服務人員提供協

助。如仍無法改善者，得設置服務鈴，由服務人員提供協助

之方式改善。查系爭大樓大門緊鄰騎樓，管理室外有放置活

動式斜坡，有現場照片可憑（見本院卷第77至81頁），而管

理室原則上24小時均有管理員，亦據兩造陳明屬實（見本院

卷第134頁），足見系爭大樓有因緊鄰騎樓致無法設置固定

坡道之情形，並已以設置活動式斜坡，由管理員協助使用之

方式代替，應認尚符合上開法令規定。原告雖謂：管理室外

並未標示該活動式斜坡為無障礙設施，故伊不曾注意該活動

式斜坡，且被告沒有告知住戶可以使用，伊也不知道可以使

用，應認被告有疏失云云，然上開活動式斜坡為紅白相間，

體積不小，復放置在大門旁，甚為明顯，原告在系爭大樓居

住長達20多年，復曾於其父親生前請管理室協助進出大門

（見本院卷第146頁），對於該活動式斜坡為供住戶使用之

無障礙設施，且得請求管理室協助一事，實難諉為不知，其

上開所述，不足採信。原告復未舉證，則其執詞主張被告未

於系爭大樓大門設置扶手、坡道等無障礙設施，違反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7條等規定，進而謂被告為有過失云云，

即無足取。

　㈣其次，原告自陳：伊平常行走都使用手扶杖，使用手扶杖伊

可以1個人自由行動，且伊幾乎每天騎乘一般重型機車出

門，也有能力1個人搭公車及捷運等語（見本院卷第97

頁），互核原告已居住系爭大樓20多年，大門現況始終不曾

改變，期間亦不曾要求管理室協助（見本院卷第1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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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認原告尚能自理日常生活，並得在系爭大樓大門未設置扶

手及坡道等設施之情形下，長期使用手扶杖自由進出而無需

他人協助，則原告本件是否確因系爭大樓大門未設置扶手及

坡道等設施而跌倒，即非無疑。又經本院勘驗事發時之監視

器錄影畫面，原告當時自系爭大樓大門走出，右手持拐杖，

系爭大樓大門與騎樓處有高低落差，原告行至系爭大樓門口

時，右手持拐杖拄在門口，右腳先往下踏至騎樓處時，右腳

腳尖向內拐，原告因而重心不穩，導致整個人往右側跌倒在

地（見本院卷第137至139頁），可見原告事發時有使用拐

杖，並以右手持拐杖於地面施力後，才將右腳往下踏至地

面，惟因右腳未踩穩，方導致重心不穩跌倒，堪認被告辯

稱：原告是因右腳踏出大門時，自己明顯腳軟才不慎跌倒等

語，尚屬非虛。原告雖謂：如果大門有設置扶手及坡道，即

可解決高低差問題，而因被告怠於設置，造成伊沒有施力

點，才會跌倒云云，惟原告長期以手扶仗著地施力行動，事

發時復右手持拐杖拄於地面，自難認其事發時沒有施力點支

撐，則其猶以前詞主張其跌倒係因被告未設置扶手及坡道，

以致沒有施力點云云，即難憑信。是本件綜合事發時存在之

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尚難認為在一般情形上，有此

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發生同一之結果，應認僅為

偶然之事實，則被告辯稱：原告本件跌倒受傷與伊有無設置

扶手、坡道等無障礙設施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等語，應屬

可採。

　㈤從而，被告就系爭大樓無障礙設施之設置尚符合法令規定，

本件原告跌倒受傷亦與被告未於系爭大樓大門設置扶手、坡

道等無障礙設施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則原告依民法第18

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於

法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其183,1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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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

後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林婕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孟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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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鳳簡字第400號
原      告  奚培芝  
訴訟代理人  陳羿伶  
被      告  雷諾瓦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張俊清  
訴訟代理人  陳清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0號「雷諾瓦大廈」（下稱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患有小兒麻痺，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系爭大樓為地上12層之集合住宅，共約170戶住戶，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7條規定，被告應設置扶手、坡道等無障礙設施，乃被告竟怠於為之，造成伊於民國113年2月12日晚上7時許，自系爭大樓大門走出下階梯時跌倒，受有左側股骨骨折之傷害。伊因被告上開消極不作為受傷，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77,118元，並需由他人全日看護38日，受有看護費用76,000元之損害。又伊因傷受有精神上之痛苦，亦得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3萬元。以上金額合計183,118元，為此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如數賠償等情，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83,1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對於原告於前揭時、地跌倒受傷，且伊未於系爭大樓大門設置扶手、坡道等無障礙設施之事實，並不爭執。惟系爭大樓於87年間完工並取得使用執照，迄未曾改建，應認關於無障礙設施之設置符合當時法律規定。又系爭大樓管理室備有活動式斜坡，但原告於事發時未使用輪椅，亦未要求值班管理員協助，且原告居住系爭大樓多年，其間均自行進出大門，不曾發生跌倒情事，本件事故實乃因原告下階梯時自己不慎跌倒所致，與伊未設置扶手、坡道等無障礙設施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原告跌倒受傷，既與伊未設置扶手、坡道等無障礙設施無關，則其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伊賠償損害，即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而民法第184條第2項雖推定行為人有過失，惟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仍須證明行為人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其所受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乃屬當然。
　㈡經查，系爭大樓係於86年7月6日開工，於87年間興建完成，並經高雄縣政府建設局於87年8月28日核發使用執照，業據被告提出使用執照為證（見本院卷第121頁），復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7、98頁），堪認屬實。又96年7月11日修正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規定：「各項新建公共建築物、活動場所及公共交通工具，應規劃設置便於各類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未符合規定者，不得核發建築執照或對外開放使用」，而94年1月21日修正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70條則規定集合住宅至少必須設置1處坡道及扶手。觀諸原告所提出系爭大樓竣工圖（見本院卷第87頁、卷內證物袋），其上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檢討部分記載「……⑴坡道及扶手（技術規則第171條）：本案高差20CM設計坡長120CM，坡度為1/6 OK！……」，而原告自陳：伊居住系爭大樓20多年，大門現況始終沒有改變等語（見本院卷第97頁），被告則陳稱：系爭大樓20幾年間不曾被要求改善無障礙設施，當初建設公司也是依照現況交屋等語（見本院卷第98頁），互核以觀，堪認系爭大樓關於無障礙設施之設置應符合當時法令規定。原告主張：伊請教建築設計師及政府建築課單位確認系爭大樓違反關於無障礙設施之法律規範云云，與上開證據資料不符，復未據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憑信。
　㈢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7條固規定：「新建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規劃設置便於各類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未符合規定者，不得核發建築執照或對外開放使用。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至少於其室外通路、避難層坡道及扶手、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室內通路走廊、樓梯、升降設備、哺（集）乳室、廁所盥洗室（含移動式）、浴室、輪椅觀眾席位周邊、停車場等其他必要處設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其項目與規格，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其相關法令或依本法定之。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之無障礙設備及設施不符合前項規定者，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令其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改善。但因軍事管制、古蹟維護、自然環境因素、建築物構造或設備限制等特殊情形，設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確有困難者，得由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提具替代改善計畫，申報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並核定改善期限。」，而系爭大樓大門未經設置扶手、坡道等無障礙設施，固亦為兩造所不爭執。然系爭大樓階梯高度約17公分，為兩造所自陳（見本院卷第98頁），依內政部於101年5月25日修正公布之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第9條第1款規定，建築物避難層主要出入口高低差障礙，受限於建築結構無法退縮且因緊鄰騎樓或人行道，無法設置坡道之空間者，如高低差不超過32公分，建築物設有服務人員者，可使用活動式斜坡版（坡度不得大於6分之1），並於入口處設服務鈴，由服務人員提供協助之方式改善；110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之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第12條第1款亦規定建築物避難層主要出入口高低差障礙，受限於建築結構無法退縮且因緊鄰騎樓或人行道，無法設置坡道之空間者，可使用活動式斜坡版、設置輪椅昇降臺或樓梯附掛式輪椅昇降臺等設備，並設有服務鈴，由服務人員提供協助。如仍無法改善者，得設置服務鈴，由服務人員提供協助之方式改善。查系爭大樓大門緊鄰騎樓，管理室外有放置活動式斜坡，有現場照片可憑（見本院卷第77至81頁），而管理室原則上24小時均有管理員，亦據兩造陳明屬實（見本院卷第134頁），足見系爭大樓有因緊鄰騎樓致無法設置固定坡道之情形，並已以設置活動式斜坡，由管理員協助使用之方式代替，應認尚符合上開法令規定。原告雖謂：管理室外並未標示該活動式斜坡為無障礙設施，故伊不曾注意該活動式斜坡，且被告沒有告知住戶可以使用，伊也不知道可以使用，應認被告有疏失云云，然上開活動式斜坡為紅白相間，體積不小，復放置在大門旁，甚為明顯，原告在系爭大樓居住長達20多年，復曾於其父親生前請管理室協助進出大門（見本院卷第146頁），對於該活動式斜坡為供住戶使用之無障礙設施，且得請求管理室協助一事，實難諉為不知，其上開所述，不足採信。原告復未舉證，則其執詞主張被告未於系爭大樓大門設置扶手、坡道等無障礙設施，違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7條等規定，進而謂被告為有過失云云，即無足取。
　㈣其次，原告自陳：伊平常行走都使用手扶杖，使用手扶杖伊可以1個人自由行動，且伊幾乎每天騎乘一般重型機車出門，也有能力1個人搭公車及捷運等語（見本院卷第97頁），互核原告已居住系爭大樓20多年，大門現況始終不曾改變，期間亦不曾要求管理室協助（見本院卷第146頁），足認原告尚能自理日常生活，並得在系爭大樓大門未設置扶手及坡道等設施之情形下，長期使用手扶杖自由進出而無需他人協助，則原告本件是否確因系爭大樓大門未設置扶手及坡道等設施而跌倒，即非無疑。又經本院勘驗事發時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原告當時自系爭大樓大門走出，右手持拐杖，系爭大樓大門與騎樓處有高低落差，原告行至系爭大樓門口時，右手持拐杖拄在門口，右腳先往下踏至騎樓處時，右腳腳尖向內拐，原告因而重心不穩，導致整個人往右側跌倒在地（見本院卷第137至139頁），可見原告事發時有使用拐杖，並以右手持拐杖於地面施力後，才將右腳往下踏至地面，惟因右腳未踩穩，方導致重心不穩跌倒，堪認被告辯稱：原告是因右腳踏出大門時，自己明顯腳軟才不慎跌倒等語，尚屬非虛。原告雖謂：如果大門有設置扶手及坡道，即可解決高低差問題，而因被告怠於設置，造成伊沒有施力點，才會跌倒云云，惟原告長期以手扶仗著地施力行動，事發時復右手持拐杖拄於地面，自難認其事發時沒有施力點支撐，則其猶以前詞主張其跌倒係因被告未設置扶手及坡道，以致沒有施力點云云，即難憑信。是本件綜合事發時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尚難認為在一般情形上，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發生同一之結果，應認僅為偶然之事實，則被告辯稱：原告本件跌倒受傷與伊有無設置扶手、坡道等無障礙設施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等語，應屬可採。
　㈤從而，被告就系爭大樓無障礙設施之設置尚符合法令規定，本件原告跌倒受傷亦與被告未於系爭大樓大門設置扶手、坡道等無障礙設施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於法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183,1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林婕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孟琳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鳳簡字第400號
原      告  奚培芝  
訴訟代理人  陳羿伶  
被      告  雷諾瓦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張俊清  
訴訟代理人  陳清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0號「雷諾瓦大
    廈」（下稱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患有小兒麻痺，並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系爭大樓為地上12層之集合住宅，共約
    170戶住戶，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7條規定，被告應
    設置扶手、坡道等無障礙設施，乃被告竟怠於為之，造成伊
    於民國113年2月12日晚上7時許，自系爭大樓大門走出下階
    梯時跌倒，受有左側股骨骨折之傷害。伊因被告上開消極不
    作為受傷，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77,118元，並需由
    他人全日看護38日，受有看護費用76,000元之損害。又伊因
    傷受有精神上之痛苦，亦得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3萬元。以
    上金額合計183,118元，為此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
    項規定，請求被告如數賠償等情，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
    183,1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對於原告於前揭時、地跌倒受傷，且伊未於系
    爭大樓大門設置扶手、坡道等無障礙設施之事實，並不爭執
    。惟系爭大樓於87年間完工並取得使用執照，迄未曾改建，
    應認關於無障礙設施之設置符合當時法律規定。又系爭大樓
    管理室備有活動式斜坡，但原告於事發時未使用輪椅，亦未
    要求值班管理員協助，且原告居住系爭大樓多年，其間均自
    行進出大門，不曾發生跌倒情事，本件事故實乃因原告下階
    梯時自己不慎跌倒所致，與伊未設置扶手、坡道等無障礙設
    施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原告跌倒受傷，既與伊未設置
    扶手、坡道等無障礙設施無關，則其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
    請求伊賠償損害，即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具
    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
    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
    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而民法第184條第2項雖推定行為
    人有過失，惟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仍須證明行
    為人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其所受損害間，有相當因果
    關係存在，乃屬當然。
　㈡經查，系爭大樓係於86年7月6日開工，於87年間興建完成，
    並經高雄縣政府建設局於87年8月28日核發使用執照，業據
    被告提出使用執照為證（見本院卷第121頁），復為兩造所
    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7、98頁），堪認屬實。又96年7月11
    日修正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規定：「各項
    新建公共建築物、活動場所及公共交通工具，應規劃設置便
    於各類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未符合規定者
    ，不得核發建築執照或對外開放使用」，而94年1月21日修
    正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70條則規定集合住宅
    至少必須設置1處坡道及扶手。觀諸原告所提出系爭大樓竣
    工圖（見本院卷第87頁、卷內證物袋），其上公共建築物行
    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檢討部分記載「……⑴坡道及扶手（技術規
    則第171條）：本案高差20CM設計坡長120CM，坡度為1/6 OK
    ！……」，而原告自陳：伊居住系爭大樓20多年，大門現況始
    終沒有改變等語（見本院卷第97頁），被告則陳稱：系爭大
    樓20幾年間不曾被要求改善無障礙設施，當初建設公司也是
    依照現況交屋等語（見本院卷第98頁），互核以觀，堪認系
    爭大樓關於無障礙設施之設置應符合當時法令規定。原告主
    張：伊請教建築設計師及政府建築課單位確認系爭大樓違反
    關於無障礙設施之法律規範云云，與上開證據資料不符，復
    未據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憑信。
　㈢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7條固規定：「新建公共建築物及
    活動場所，應規劃設置便於各類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
    施及設備。未符合規定者，不得核發建築執照或對外開放使
    用。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至少於其室外通路、避難層坡
    道及扶手、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室內通路走廊、樓
    梯、升降設備、哺（集）乳室、廁所盥洗室（含移動式）、
    浴室、輪椅觀眾席位周邊、停車場等其他必要處設置無障礙
    設備及設施。其項目與規格，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其
    相關法令或依本法定之。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之無障礙設
    備及設施不符合前項規定者，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令其
    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改善。但因軍事管制、古蹟維護
    、自然環境因素、建築物構造或設備限制等特殊情形，設置
    無障礙設備及設施確有困難者，得由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
    責人提具替代改善計畫，申報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
    並核定改善期限。」，而系爭大樓大門未經設置扶手、坡道
    等無障礙設施，固亦為兩造所不爭執。然系爭大樓階梯高度
    約17公分，為兩造所自陳（見本院卷第98頁），依內政部於
    101年5月25日修正公布之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
    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第9條第1款規定，建築物避難層
    主要出入口高低差障礙，受限於建築結構無法退縮且因緊鄰
    騎樓或人行道，無法設置坡道之空間者，如高低差不超過32
    公分，建築物設有服務人員者，可使用活動式斜坡版（坡度
    不得大於6分之1），並於入口處設服務鈴，由服務人員提供
    協助之方式改善；110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之既有公共建築
    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第12條第1
    款亦規定建築物避難層主要出入口高低差障礙，受限於建築
    結構無法退縮且因緊鄰騎樓或人行道，無法設置坡道之空間
    者，可使用活動式斜坡版、設置輪椅昇降臺或樓梯附掛式輪
    椅昇降臺等設備，並設有服務鈴，由服務人員提供協助。如
    仍無法改善者，得設置服務鈴，由服務人員提供協助之方式
    改善。查系爭大樓大門緊鄰騎樓，管理室外有放置活動式斜
    坡，有現場照片可憑（見本院卷第77至81頁），而管理室原
    則上24小時均有管理員，亦據兩造陳明屬實（見本院卷第13
    4頁），足見系爭大樓有因緊鄰騎樓致無法設置固定坡道之
    情形，並已以設置活動式斜坡，由管理員協助使用之方式代
    替，應認尚符合上開法令規定。原告雖謂：管理室外並未標
    示該活動式斜坡為無障礙設施，故伊不曾注意該活動式斜坡
    ，且被告沒有告知住戶可以使用，伊也不知道可以使用，應
    認被告有疏失云云，然上開活動式斜坡為紅白相間，體積不
    小，復放置在大門旁，甚為明顯，原告在系爭大樓居住長達
    20多年，復曾於其父親生前請管理室協助進出大門（見本院
    卷第146頁），對於該活動式斜坡為供住戶使用之無障礙設
    施，且得請求管理室協助一事，實難諉為不知，其上開所述
    ，不足採信。原告復未舉證，則其執詞主張被告未於系爭大
    樓大門設置扶手、坡道等無障礙設施，違反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第57條等規定，進而謂被告為有過失云云，即無足取
    。
　㈣其次，原告自陳：伊平常行走都使用手扶杖，使用手扶杖伊
    可以1個人自由行動，且伊幾乎每天騎乘一般重型機車出門
    ，也有能力1個人搭公車及捷運等語（見本院卷第97頁），
    互核原告已居住系爭大樓20多年，大門現況始終不曾改變，
    期間亦不曾要求管理室協助（見本院卷第146頁），足認原
    告尚能自理日常生活，並得在系爭大樓大門未設置扶手及坡
    道等設施之情形下，長期使用手扶杖自由進出而無需他人協
    助，則原告本件是否確因系爭大樓大門未設置扶手及坡道等
    設施而跌倒，即非無疑。又經本院勘驗事發時之監視器錄影
    畫面，原告當時自系爭大樓大門走出，右手持拐杖，系爭大
    樓大門與騎樓處有高低落差，原告行至系爭大樓門口時，右
    手持拐杖拄在門口，右腳先往下踏至騎樓處時，右腳腳尖向
    內拐，原告因而重心不穩，導致整個人往右側跌倒在地（見
    本院卷第137至139頁），可見原告事發時有使用拐杖，並以
    右手持拐杖於地面施力後，才將右腳往下踏至地面，惟因右
    腳未踩穩，方導致重心不穩跌倒，堪認被告辯稱：原告是因
    右腳踏出大門時，自己明顯腳軟才不慎跌倒等語，尚屬非虛
    。原告雖謂：如果大門有設置扶手及坡道，即可解決高低差
    問題，而因被告怠於設置，造成伊沒有施力點，才會跌倒云
    云，惟原告長期以手扶仗著地施力行動，事發時復右手持拐
    杖拄於地面，自難認其事發時沒有施力點支撐，則其猶以前
    詞主張其跌倒係因被告未設置扶手及坡道，以致沒有施力點
    云云，即難憑信。是本件綜合事發時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
    之事後審查，尚難認為在一般情形上，有此環境，有此行為
    之同一條件，均發生同一之結果，應認僅為偶然之事實，則
    被告辯稱：原告本件跌倒受傷與伊有無設置扶手、坡道等無
    障礙設施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等語，應屬可採。
　㈤從而，被告就系爭大樓無障礙設施之設置尚符合法令規定，
    本件原告跌倒受傷亦與被告未於系爭大樓大門設置扶手、坡
    道等無障礙設施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則原告依民法第18
    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於
    法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其183,1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
    後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林婕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孟琳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鳳簡字第400號
原      告  奚培芝  
訴訟代理人  陳羿伶  
被      告  雷諾瓦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張俊清  
訴訟代理人  陳清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為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0號「雷諾瓦大廈」（下稱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患有小兒麻痺，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系爭大樓為地上12層之集合住宅，共約170戶住戶，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7條規定，被告應設置扶手、坡道等無障礙設施，乃被告竟怠於為之，造成伊於民國113年2月12日晚上7時許，自系爭大樓大門走出下階梯時跌倒，受有左側股骨骨折之傷害。伊因被告上開消極不作為受傷，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77,118元，並需由他人全日看護38日，受有看護費用76,000元之損害。又伊因傷受有精神上之痛苦，亦得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3萬元。以上金額合計183,118元，為此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如數賠償等情，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83,1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對於原告於前揭時、地跌倒受傷，且伊未於系爭大樓大門設置扶手、坡道等無障礙設施之事實，並不爭執。惟系爭大樓於87年間完工並取得使用執照，迄未曾改建，應認關於無障礙設施之設置符合當時法律規定。又系爭大樓管理室備有活動式斜坡，但原告於事發時未使用輪椅，亦未要求值班管理員協助，且原告居住系爭大樓多年，其間均自行進出大門，不曾發生跌倒情事，本件事故實乃因原告下階梯時自己不慎跌倒所致，與伊未設置扶手、坡道等無障礙設施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原告跌倒受傷，既與伊未設置扶手、坡道等無障礙設施無關，則其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伊賠償損害，即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而民法第184條第2項雖推定行為人有過失，惟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仍須證明行為人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與其所受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乃屬當然。
　㈡經查，系爭大樓係於86年7月6日開工，於87年間興建完成，並經高雄縣政府建設局於87年8月28日核發使用執照，業據被告提出使用執照為證（見本院卷第121頁），復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7、98頁），堪認屬實。又96年7月11日修正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規定：「各項新建公共建築物、活動場所及公共交通工具，應規劃設置便於各類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未符合規定者，不得核發建築執照或對外開放使用」，而94年1月21日修正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70條則規定集合住宅至少必須設置1處坡道及扶手。觀諸原告所提出系爭大樓竣工圖（見本院卷第87頁、卷內證物袋），其上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檢討部分記載「……⑴坡道及扶手（技術規則第171條）：本案高差20CM設計坡長120CM，坡度為1/6 OK！……」，而原告自陳：伊居住系爭大樓20多年，大門現況始終沒有改變等語（見本院卷第97頁），被告則陳稱：系爭大樓20幾年間不曾被要求改善無障礙設施，當初建設公司也是依照現況交屋等語（見本院卷第98頁），互核以觀，堪認系爭大樓關於無障礙設施之設置應符合當時法令規定。原告主張：伊請教建築設計師及政府建築課單位確認系爭大樓違反關於無障礙設施之法律規範云云，與上開證據資料不符，復未據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憑信。
　㈢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7條固規定：「新建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規劃設置便於各類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未符合規定者，不得核發建築執照或對外開放使用。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至少於其室外通路、避難層坡道及扶手、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室內通路走廊、樓梯、升降設備、哺（集）乳室、廁所盥洗室（含移動式）、浴室、輪椅觀眾席位周邊、停車場等其他必要處設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其項目與規格，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其相關法令或依本法定之。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之無障礙設備及設施不符合前項規定者，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令其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改善。但因軍事管制、古蹟維護、自然環境因素、建築物構造或設備限制等特殊情形，設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確有困難者，得由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提具替代改善計畫，申報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並核定改善期限。」，而系爭大樓大門未經設置扶手、坡道等無障礙設施，固亦為兩造所不爭執。然系爭大樓階梯高度約17公分，為兩造所自陳（見本院卷第98頁），依內政部於101年5月25日修正公布之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第9條第1款規定，建築物避難層主要出入口高低差障礙，受限於建築結構無法退縮且因緊鄰騎樓或人行道，無法設置坡道之空間者，如高低差不超過32公分，建築物設有服務人員者，可使用活動式斜坡版（坡度不得大於6分之1），並於入口處設服務鈴，由服務人員提供協助之方式改善；110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之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第12條第1款亦規定建築物避難層主要出入口高低差障礙，受限於建築結構無法退縮且因緊鄰騎樓或人行道，無法設置坡道之空間者，可使用活動式斜坡版、設置輪椅昇降臺或樓梯附掛式輪椅昇降臺等設備，並設有服務鈴，由服務人員提供協助。如仍無法改善者，得設置服務鈴，由服務人員提供協助之方式改善。查系爭大樓大門緊鄰騎樓，管理室外有放置活動式斜坡，有現場照片可憑（見本院卷第77至81頁），而管理室原則上24小時均有管理員，亦據兩造陳明屬實（見本院卷第134頁），足見系爭大樓有因緊鄰騎樓致無法設置固定坡道之情形，並已以設置活動式斜坡，由管理員協助使用之方式代替，應認尚符合上開法令規定。原告雖謂：管理室外並未標示該活動式斜坡為無障礙設施，故伊不曾注意該活動式斜坡，且被告沒有告知住戶可以使用，伊也不知道可以使用，應認被告有疏失云云，然上開活動式斜坡為紅白相間，體積不小，復放置在大門旁，甚為明顯，原告在系爭大樓居住長達20多年，復曾於其父親生前請管理室協助進出大門（見本院卷第146頁），對於該活動式斜坡為供住戶使用之無障礙設施，且得請求管理室協助一事，實難諉為不知，其上開所述，不足採信。原告復未舉證，則其執詞主張被告未於系爭大樓大門設置扶手、坡道等無障礙設施，違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7條等規定，進而謂被告為有過失云云，即無足取。
　㈣其次，原告自陳：伊平常行走都使用手扶杖，使用手扶杖伊可以1個人自由行動，且伊幾乎每天騎乘一般重型機車出門，也有能力1個人搭公車及捷運等語（見本院卷第97頁），互核原告已居住系爭大樓20多年，大門現況始終不曾改變，期間亦不曾要求管理室協助（見本院卷第146頁），足認原告尚能自理日常生活，並得在系爭大樓大門未設置扶手及坡道等設施之情形下，長期使用手扶杖自由進出而無需他人協助，則原告本件是否確因系爭大樓大門未設置扶手及坡道等設施而跌倒，即非無疑。又經本院勘驗事發時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原告當時自系爭大樓大門走出，右手持拐杖，系爭大樓大門與騎樓處有高低落差，原告行至系爭大樓門口時，右手持拐杖拄在門口，右腳先往下踏至騎樓處時，右腳腳尖向內拐，原告因而重心不穩，導致整個人往右側跌倒在地（見本院卷第137至139頁），可見原告事發時有使用拐杖，並以右手持拐杖於地面施力後，才將右腳往下踏至地面，惟因右腳未踩穩，方導致重心不穩跌倒，堪認被告辯稱：原告是因右腳踏出大門時，自己明顯腳軟才不慎跌倒等語，尚屬非虛。原告雖謂：如果大門有設置扶手及坡道，即可解決高低差問題，而因被告怠於設置，造成伊沒有施力點，才會跌倒云云，惟原告長期以手扶仗著地施力行動，事發時復右手持拐杖拄於地面，自難認其事發時沒有施力點支撐，則其猶以前詞主張其跌倒係因被告未設置扶手及坡道，以致沒有施力點云云，即難憑信。是本件綜合事發時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尚難認為在一般情形上，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發生同一之結果，應認僅為偶然之事實，則被告辯稱：原告本件跌倒受傷與伊有無設置扶手、坡道等無障礙設施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等語，應屬可採。
　㈤從而，被告就系爭大樓無障礙設施之設置尚符合法令規定，本件原告跌倒受傷亦與被告未於系爭大樓大門設置扶手、坡道等無障礙設施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於法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183,1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鳳山簡易庭　　法　官　林婕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孟琳

　　　　　


